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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諒解備忘錄失效

茲提述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
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三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諒解備忘錄。除文義另
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宣佈，由於諒解備忘錄各方未能於諒解備忘錄所訂明之期限內
（即簽署諒解備忘錄後三個月內）就正式協議之條款達成共識，因此諒解備忘錄
已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三日失效。本公司並無且將不會進行諒解備忘錄項下之
潛在投資。

董事會認為，諒解備忘錄失效對本集團現有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
不利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施琦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：施琦女士及李九華先生；四名非執行
董事：顧世祥先生、韓磊先生、王冬竹先生及羅偉業先生；以及兩名獨立非執
行董事：張利先生及謝俊博士組成。


